填表说明

一、制表目的：为加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管理，掌握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资助企业的发展情况，实施对基金项目的跟踪和监理，特制定本表。

二、调查范围：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的企业。

三、报送期别：半年报

四、填报要求：
1.必须填写企业法人代码，没有企业法人代码的企业应先办理企业法人代码本。

2.字迹清晰，符号准确，书写工整，易于辨认。所列栏目文字叙述和数据都应确切、可靠，表内栏目不得空缺，无内容时填写“无”，数据有小数时，按四舍五入取整数填写。

五、企业需提供的相关附件：1.财务报表（第二个季度末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2.资金落实的相关原始材料的复印件

                          3.未进入市场的项目提供证明取得阶段成果的相关资料

                          4.进入市场的项目提供证明项目产品进入市场的相关资料

封面填报说明

调查表编号：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指定的信息管理部门填写，是为便于报表收审、查阅和录入的工作编号，其中包括：报表年度（4位）、企业所在地代码（3位）、流水号（4位）。

基金资助类型：指企业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资助的类型，包括：①贴息；②拨款；③资本金注入。
企业法人代码：采用国家统一规定的企业法人代码。它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企事业和社会团体代码编制规制（GB11714-89）》，由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给每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

企业所在地代码：按企业所在地区所属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副省市城市）代码填写（见附件：企业所在地代码）。

基金项目代码：企业申请获得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资助时获得的唯一项目立项代码。

企业详细名称：要求企业按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进行法人登记的名称填写，在填写时应使用规范汉字填写企业的全称，不得用简称，即应与企业公章所使用的名称一致。

E-mail: 企业建立在Internet网络上的电子邮件地址。
表一填报说明
已到位投资总额：指基金项目执行期间从起始日到填表日累计投资实际已到帐的资金额度。
本年度到位资金：指本年初至填表日本企业新增投资实际已到账的资金额度。

创新基金资助：指本年初至填表日由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对该项目资助的金额。
金融机构贷款：指本年初至填表日国内各类金融机构（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可经营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类贷款。

企业自有资金：指本年初至填表日企业将自有资金转为用于该项目的经费。自有资金不包括集资和借款等，这些应包括在“其他”来源中。

本年度项目支出合计：指本年初至填表日本企业从创新基金资助、政府其他拨款、金融机构拨款、企业自有资金等各种渠道到位的费用支出总额。

本产品开发及试制：指本年初至填表日本企业从创新基金资助、政府其他拨款、金融机构拨款、企业自有资金等各种渠道到位的用于基金项目产品开发及试制活动的经费总额。

购买仪器设备：指本年初至填表日因开发本产品而购买仪器、设备等费用的总额。

购买生产设备：指本年初至填表日为实施本项目而购买生产性设备的费用总额。
基建：指本年初至填表日为实施本项目而进行的土地房屋建设费用。

流动资金：指本年初至填表日用于本项目产品生产等方面的流动资金总额。

销售费用：指本年初至填表日企业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以及企业为销售产品而专门设置的销售机构的日常费用。如用于该项目产品的市场开拓、宣传等费用。（按企业损益表中“销售费用”栏填写）。

项目进展情况：指本年初至填表日项目目前状况与计划进度相比，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
项目当前所处阶段：

 其中：研发阶段：即项目产品处在研究开发阶段或项目产品已成型，并有样品或样机。

          中式阶段：指项目产品在有样品或样机的前提下，进行产品定型设计、工业性试验以及小批量试生产。
批量（规模）生产：指项目产品利用中试阶段技术开发成果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

本年度工业总产值：指本年初至填表时间内生产成品价值、对外加工费收入和自制半成品、在产品期末期初差额价值。工业总产值（现价）新规定与原规定的区别是：1.新规定的计算价格不含增值税；2.新规定凡自备原材料一律按全价计算总产值，凡来料加工一律按加工费计算总产值；3.自制半成品、在产品期末期初差额的价值，新规定要求若会计在产品成本核算时计算了这部分价值，工业总产值则应包括，否则可不包括。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工业总产值：指基金项目执行期间从起始日到填表日累计实现的工业总产值。

本年度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是指企业在工业活动中创造的价值。计算方法是：工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工业部分的增值税。本年度工业增加值是指本年初至填表日基金项目所实现的工业增加值。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工业增加值：指基金项目执行期间从起始日到填表日累计实现的工业增加值。

本年度产品销售收入：指该基金项目从本年初至填表日内全部产成品、自制半成品和提供对外加工等所取得的收入。

项目执行期间内累计产品销售收入：指基金项目执行期间从起始日到填表日累计实现的产品销售收入。

本年度出口创汇款：指该基金项目产品在本年初至填表日内出售给外贸部门或直接出售给外商的销售收入的总金额。包括境外技术合同实现金额及在国内以外汇计价的商品出售额等。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出口创汇额：指基金项目执行期间从起始日到填表日累计实现的出口创汇额。

本年度净利润总额：指该基金项目实现的利润在本年初至填表日内上交国家所得税后的剩余部分。（亏损以“－“表示，并允许项目企业根据其企业利润总额进行估算）。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净利润总额：指基金项目执行期间从起始日到填表日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总额。

本年度交税总额：指企业在本年初至填表日内经营该基金项目产品时实际上交的各项税金及能源基金、教育附加费等。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交税总额：指基金项目执行期内从起始日到填表日累计实现的交税总额。

本年度减免税额：指该基金项目从本年初至填表日内按国家有关规定，经有关税务部门批准所减免的各种税金额中基金项目所减免的税额。

项目执行期内累计减免税额：指基金项目执行期间从起始日到填表日累计减免税总额。

项目主要参加人员：包括项目负责人、研究开发的技术骨干以及项目实施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

项目新增就业人数：是指由于基金项目的实施而直接向社会新吸纳的人数，不含本企业原有职工参与基金项目实施的人数。

表二填报说明

项目资金情况：说明项目资金落实以及项目实施中资金的使用情况：说明本项目还需投入资金情况以及资金来源情况。

项目实施进度情况：根据项目合同书说明项目实施以来，是否按规定计划进行，并结合项目实施进度，从项目技术、经济指标两方面阐述项目完成的质量情况。

项目进入市场情况：简要说明项目产品在市场开发、销售方面的情况以及项目产品在国内、外竞争对手情况。

项目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措施及有关建议：主要对项目执行过程中来自企业、项目、资金、市场、人员、政策环境等诸方面问题进行说明，并说明解决的措施，提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工作的建议。
